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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所屬各局受理金融消費者提出 

金融消費爭議案件處理應注意事項流程圖 

 

 

 

本會所屬各業務局受理金融消費 

者提出金融消費爭議案件 

案件內容具體明確足資認定係屬金

融消費爭議案件 

案件屬性認定有疑義 

前開案件如亦

符合證券投資

人及期貨交易

人保護法（下稱

投保法）第 22

條或第 28 條所

定民事爭議案

件，並應同時副

知證券投資人

及期貨交易人

保護中心（下稱

投保中心） 

各業務局將案件移由

金融服務業處理時，應

告知金融服務業應將

案件處理結果回覆金

融消費者及副知評議

中心（或各業務局），

並告知金融消費者相

關教示及救濟途徑等。 

前開案件如亦

符合投保法第

22 條或第 28 條

所定民事爭議

案件，應告知金

融服務業應將

案件處理結果

同時副知投保

中心，及告知金

融消費者亦得

依投保法規定

提起救濟。 

應先與金融消費者聯繫 

以確認其真意 

經
確
認
係
屬
金
融
消
費
爭
議
案
件 

經
確
認
係
屬
陳
情
案
件
， 

 

及
有
無
法
聯
繫
或
未
獲
回
覆
確
認
者 

各業務局應儘速分案

並依行政程序法、行政

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

人民陳情案件要點等

規定妥為處理。 

各業務局應儘速將

案件移由金融服務

業處理，並同時副

知財團法人金融消

費評議中心（以下

簡稱評議中心） 


